
 

 

 

 

 

 

 

 

 

 

 

 

 

 

 

 

 

 

 

  

 

用于政府服务的频谱使用效率

第五次检讨

背景

二零零七年四月，前工商及科技局公布《无线电频谱政策纲

要》（《纲要》），订出无线电频谱的管理框架。在确保预留适量频谱予政

府服务的政策目标下，《纲要》订明当局会继续以行政方式而非市场主导

模式来管理由政府使用或代表政府使用的频谱。《纲要》进一步指明，将

每三年检讨一次政府使用者使用频谱的效率。根据《纲要》，当局已分别

于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九年完成四次检讨，

相关报告已在完成该等检讨后上载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通讯办」）

网站，以供公众参阅。本报告载述二零二二年完成的第五次检讨的结

果。

国际做法 

2. 在二零一九年的检讨中，通讯办检视了多个先进经济体系政

府为推动善用政府频谱所采取的措施。我们留意到这些经济体系所采用

的措施各异，包括： 

(a)	 使用更具频谱效益的无线电技术，例如智能无线电、窄频及

数码无线电； 

(b)	 增加与其他非政府使用者共用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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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较不拥挤的频带； 

(d)	 增加使用商业服务 ─ 例如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可用于

非战略或非敏感的话音或数据通讯，而由公共服务供应商提

供的专用线路则可用于替代固定微波链路； 

(e)	 市场机制 ─ 在可行情况下容许政府使用者将获指配的频谱

用作交易，有关使用者可藉商业频谱活动获得财务收益；以

及 

(f)	 经济诱因 ─ 向政府使用者征收频谱使用费，其定价可反映

所用频谱的经济价值。 

3. 通讯办一直密切留意这些先进经济体系的主管机关所采取的

相关措施。通讯办注意到，自二零一九年进行检讨以来，这些先进经济

体系除了采取第 2 段所述的措施外，并无引入新措施，以进一步促使政府

服务善用频谱。 

4. 上文第(a)至(d)项所述的首四项促进善用政府频谱措施，已纳

入通讯办发出的《在香港就指配频谱供政府使用者设置陆上移动系统和

固定链路的指引》（《指引》），而该等措施亦适用于是次检讨。至于上文

第(e)及(f)项所述的其他措施，即频谱交易和征收频谱使用费，则属市场

机制。由于《纲要》已列明，由政府使用或代表政府使用的频谱会继续

以行政方式而非市场主导模式管理，是次检讨不会考虑这两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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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方法

检讨的考虑因素和准则 

5. 检讨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促进善用频谱。如发现政府使用者使

用某段频带有欠效率，则应实施上文第 2(a)至 2(d)段载列的技术及行政措

施，以纠正有关情况。 

6. 虽然采取以上措施或安排或许能有效实现更高频谱使用效率

的目标，但实施这些措施或安排需要成本。以数码／窄频无线电设备为

例，尽管这些设备较相对应的模拟无线电设备更具频谱效益，但政府亦

须承担更换设备所涉及的成本，因此，如有关频带当前并无竞争性用

途，便无迫切需要采取上述措施以提升效益。同样，当一些频带（如航

空、海事和气象频带）的频谱即使腾出亦无潜在竞争性用途时，追求善

用该等频带的频谱便无甚意义，因为此举不会令频谱增值，而且涉及成

本。为了让社会获得最大裨益，应更致力追求善用频谱，以腾出可用于

其他富成效用途的频谱。基于上述考虑因素，是次检讨聚焦于该等具潜

在竞争性用途的频带上。 

7. 为评估个别频带是否具潜在的竞争性用途，是次检讨沿用过

往检讨所使用的准则如下： 

(a)	 现时拥挤的频带，门槛为 75%或以上频带被占用；以及 

(b)	 预期对频带的需求，在现有用途上未來三至五年内会有增

长；或预期该频带在其他用途上的潜在需求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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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予检讨的政府无线电系统类型 

8. 政府使用者主要采用以下四类无线电系统，以支援公共服务

的传送： 

(a)	 航空、海事及气象系统 ─在 90千赫至 9.2吉赫之间的多个

频率操作； 

(b)	 陆地移动系统 ─通常在 30兆赫至 1 吉赫之间的频率操作，

为移动用户之间提供双向无线电通讯。按照传统陆地移动系

统的设计，该类系统可在频宽为 12.5千赫或 25千赫的无线电

频道操作。虽然在话音通讯方面表现良好，但由于频道容量

有限，传统陆地移动系统无法处理高流量的数据通讯，例如

视频传送； 

(c)	 宽频无线接达系统  ─ 在宽大（以数个兆赫计）的频道操

作，主要用于监控；以及 

(d)	 固定链路 ─ 乃传送 ╱接收两个固定地点的无线电讯号的无

线通讯系统，通常可在 1 吉赫至  40 吉赫之间的多段频带操

作。 

9. 航空、海事及气象系统的频带由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

联」）编配，令这些系统得以在全球网络通用。由于香港有国际义务维持

全球航空界、海事界和气象界在使用这些频带时的互用性，改变有关频

谱的管理和用途的空间有限，因此这些频带不会包括在是次检讨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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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陆地移动系统可分为地区性系统和广域系统： 

(a)	 地区性陆地移动系统通常用以为某一地区提供通讯覆盖，范

围由数百米至数公里不等；以及 

(b)	 广域陆地移动系统通常用以为较广阔的地区提供覆盖，并通

常透过设置多个基站和中继器提供全港覆盖。现时只有若干

政府部门使用这类广域系统以应付运作需要。 

11. 由于政府使用者与非政府使用者对编配予陆地移动系统和固

定链路的共用频带存有潜在竞争性需求，因此这些频带须予检讨，而编

配予政府使用者的陆地移动系统和宽频无线接达系统的预留频带（即只

预留作政府用途的频带）亦须予检讨。

过往检讨所建议措施的实施进度 

12. 为促进频谱使用效率，通讯办在过往检讨中根据上文第 5 至 

11 段所载的准则检视了多段频带，并在二零一零年和二零一三年的检讨

建议把一共 16 段当时的预留频带开放予非政府使用者共用。这些预留频

带其后已开放予政府和私营机构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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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频谱使用率现况

评估陆地移动系统的频谱使用率 

13. 用量密度是以每条频道的流动电台数目作计算，通常用作厘

定陆地移动系统的通讯负载量。有关政府用途的用量密度是从个别政府

陆地移动系统用量密度的加权平均数计算得出，而加权因子相等于该系

统使用的频道在该组系统频道总数中所占的数目。同样地，有关非政府

用途的用量密度为个别非政府陆地移动系统的用量密度的加权平均数。

我们把政府与非政府的陆地移动系统的用量密度作一比较。 

14. 通讯办在是次检讨中发现，政府使用的地区性陆地移动系统

较非政府的地区性陆地移动系统用量密度高 63%，而三年前的相应数字

为 39%。这项转变主要是由于使用地区性陆地移动系统的新私人公司大

幅增加所致。这些新的非政府地区性陆地移动系统平均服务为数较少的

流动电台，因而减低了非政府地区性陆地移动系统的整体用量密度。 

15. 广域陆地移动系统的相对频谱效益由二零一九年的-40%上升

至二零二二年的 -11%。这是由于政府广域陆地移动系统的用量密度上

升，加上非政府广域陆地移动系统的用量密度下跌所产生的综合效果。

政府广域陆地移动系统用量密度上升，主要原因是一些新的政府基建项

目可利用相对较少获指配的频道支援相对较多的流动电台，而非政府广

域陆地移动系统的用量密度下跌，则主要是与一些在私人集群无线电

（TETRA）系统中的流动电台已被取消有关。 

16. 数码化和使用较窄频道有助促进善用频谱。在本检讨期内，

有 99%的新政府陆地移动系统基站使用数码平台，其中部分数码系统亦

已采用窄频频道，令频谱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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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预留频带的使用率和开放该等频带作共用用途 

17. 政府的陆地移动系统可使用预留频带及共用频带。经采纳二零

一零年及二零一三年检讨报告的建议，在 33至 382.65兆赫范围内合共 16

段先前预留给政府使用者的频带已开放予非政府使用者共用，由此而获

发放的频谱总数量为 45.3 兆赫。然而，私营机构对在这些频带使用陆地

移动系统的需求甚低。自该等频带开放作共用用途以来，只有一条频道

获指配予非政府的陆地移动系统。 16 段共用频带的整体使用率 1仍然甚

低，只有 5.8%的频谱已获指配。 

18. 除上述已开放作共用用途的 16 段频带外，政府的陆地移动系

统亦使用频率范围在 30 兆赫至 1 吉赫之间的其他共用频带操作。现时，

政府的陆地移动系统共占用所有共用频带内的 13.2 兆赫频谱，即占陆地

移动系统共用频谱的 8.3%。 

19. 如上文所述，开放政府频谱后，目前仍有 56.35 兆赫频谱分布

于 460兆赫以下的八段频带，该等频谱将继续预留给各政府部门的陆地移

动系统使用。预留频谱的整体使用率为 75%。 

20. 我们留意到，所有预留频带的使用水平均远高于二零一零年

检讨所订的使用不足门槛，即 25%（使用率低于此水平会被视作未尽其

用）。一如上文第 17 段所述，该 16 段先前开放作共用用途的频带的整体

使用率仍处于低水平，而且不足 10%。尽管共用频带是提高频谱使用率

的方法之一，但鉴于现有预留频带的使用率令人满意，而非政府使用者

对先前开放的频带需求不大，因此没有充分理据进一步开放现时预留给

政府陆地移动系统使用的频带，以供非政府使用者共用。 

某段频带的使用水平，是该段频带指定用于有关服务时获指配的频谱相对于该段频带的频

谱总数量的比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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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宽频无线接达系统的频谱使用率 

21. 政府的宽频无线接达系统主要作监控和监察用途，共有 30 兆

赫频谱已指配予政府的宽频无线接达系统，其频谱效益与一个基本的长

期演进流动系统大概一致。

评估固定链路的频谱使用率 

22. 除为公共保护和救灾 2的应用项目预留 4.9吉赫频带供便携式固

定链路使用外，政府使用者的固定链路一般不会有预留频带，原因是固

定链路通常只用作转播两个固定地点的无线电讯号，而固定链路的频率

可以被重复指配，以供位于另外两个固定地点的其他固定链路使用（惟

须视乎分隔空间是否足够）。因此，供固定链路使用的频率一般以按地区

划分及先到先得的方式，指配予政府和非政府使用者共用。香港所有固

定链路现时均在 1至 40 吉赫频带操作。 

23. 在是次检讨中，我们发现 1 至 10 吉赫频带现时相当拥挤，使

用率达 83%。相反，高频带（即 10至 20吉赫及 20至 40吉赫频带）则仍

然远低于 75%的拥挤门槛。因此，除非因技术所限而无法使用较高频

带，否则不应在 10 吉赫以下频带指配新频率予无线电链路。至于供政府

使用的固定链路频谱，当中 1 至 10 吉赫频带及 10 至 20 吉赫频带的使用

率在本检讨期内分别增加了 0.6%及 0.4%，而 20至 40 吉赫频带的使用率

则维持不变。 

根据国际电联的辞汇表，公共保护和救灾的范围概括而言指维持社会治安，以及处理社会

运作受到严重破坏而对人命造成威胁等情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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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频谱的整体评估 

24. 在本检讨期内，通讯办继续接获更多来自不同政府部门就其

新数码陆地移动系统提出的频率指配申请。在固定链路的指配方面，通

讯办依循现行的路径长度政策（即路径长度愈短，获指配的频率便较

高），而政府使用者亦普遍以合理和合作的态度使用通讯办所定的频带。

对《指引》的检讨 

25. 政府频谱使用者在本检讨期内普遍遵从《指引》。由于其他先

进经济体系在本检讨期内并无就政府频谱的使用事宜引入新措施（见上

文第  3 段），加上政府使用者一般均遵守《指引》，我们应继续采取《指

引》所载的有关措施，藉以促进善用政府频谱。在是次检讨完成后，我

们并无任何开放预留频带作共用用途的建议。因此，目前无需对《指

引》作任何重大修订。

检讨结果的摘要 

26. 是次检讨结果如下： 

(a)	 通讯办所采取的各项于二零一九年检讨提出的促进善用政府频谱

措施，与其他先进经济体系采取的措施相若，并继续与国际间

的最佳做法一致； 

(b)	 在现时预留予政府使用的频带中，并无识别出可开放予政府

与非政府机构共用的频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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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目前无需对《指引》作任何重大修订。因此，未来三年将继

续采取《指引》所载的现行措施。

未来路向 

27. 通讯办会继续留意先进经济体系所采取措施的发展情况，并

沿用下列措施，便利政府使用者将来取用频谱，务求促进善用频谱： 

(a)	 鼓励各政府部门在适当情况下加入共用通讯平台，从而交回现

有频率或暂缓申请新的频率指配； 

(b)	 鼓励政府频谱使用者使用商业网络，例如专用线路及公共流

动网络，以应付通讯需要；以及 

(c)	 鼓励使用数码系统，以提升频谱使用效益。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二零二三年三月


